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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生纠纷，责任如何划分？

案例
褚某在某旅行社报名参加了“港澳

5 日游”的旅行团，到达香港的第 3 天，褚
某因单位有急事需要他赶回处理，只好
中断行程，并告诉了导游和旅行社。事
后，褚某要求旅行社退还他剩余 2 天的
费用，可旅行社说褚某违约在先，无权
要求退费。

说法
旅行社的说法是片面的。《旅游法》

第 65 条规定：“旅游行程结束前，旅游者

解除合同的，组团社应当在扣除必要的
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 12 条规定：“旅游行程
开始前或者进行中，因旅游者单方解除
合同，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尚未
实际发生的费用，或者旅游经营者请求
旅游者支付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据此，无论是在旅游行程开始前
还是进行中，旅游者因自身疾病等各种
原因，虽然可以解除旅游合同，但实际上
已经构成违约，所以旅游者不仅无权要

求退还已经实际发生的各项费用，而且
还要承担违约责任。对尚未实际发生的
费用，旅行社应当退还。本案中，褚某在
告知导游和旅行社后，双方的旅游服务
合同解除，但只能要求退还剩余 2 天中尚
未实际发生的费用。

根据《旅游法》第 92 条的规定，发生
旅游纠纷，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一）
双方协商；（二）向消费者协会、旅游投诉
受理机构申请调解；（三）根据仲裁协议
提请仲裁；（四）向法院起诉。褚某可以通
过上述途径解决问题。

案例
某旅行社推出参加“海南 6 日游”赠

送两个旅游景点的旅游产品。吴某一家
4 人报名参加，所签旅游合同中写明了赠
送景点的名称。行程期间，旅行社以堵
车为由，擅自削减了赠送景点之一的大
东海景区。吴某认为旅行社此举违约，
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旅行社辩称，对
于赠送项目，自己有权根据旅行过程中
的路况及景区状况作出调整。

说法
该 旅 行 社 应 承 担 违 约 责 任 。《民 法

典》第 577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
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上述司法解释
第 17 条规定：“旅游经营者违反合同约
定，有擅自改变旅游行程、遗漏旅游景
点、减少旅游服务项目、降低旅游服务标
准等行为，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赔偿

未完成约定旅游服务项目等合理费用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 案 中 ，大 东 海 景 区 虽 是 赠 送 的 ，
但已载入合同条款，旅行社擅自减掉，
无疑构成违约，故应向吴某等人支付游
览该景点所需费用。另外，如果双方约
定有违约金条款，旅行社还应依法支付
违约金；如果没有约定，但旅游者因旅
行社违约而产生了实际损失，有权向旅
行社索赔。

旅游者因故中断旅游，可否要求旅行社退费？111

旅行社减少旅游项目，应否承担违约责任？222

刚刚过去的国庆小长

假，许多人选择了外出旅

游，放松身心，增广见闻、知

识。可一些旅游者也遇到

了让人烦心劳神的纠纷，

诸如：因遇到特殊情况而

需要取消旅游行程或者中

途退团，这时能否要求退

费？旅游时遭遇强行购物，

旅行社该不该担责？面对旅

行社或导游擅自改变旅游行

程、减少游览项目等违规行

为……又该如何维权？

核心
阅读

为阻止员工诉讼，通过

协议管辖“增加难度”无效

律师信箱

欢迎赐稿! 来稿邮箱：dtwbsf@163.com

编辑同志：
因与公司发生劳动争议，我决定提

起诉讼，可我突然想起彼此的劳动合同
中约定，如引发诉讼必须到千里之外的
甲法院提起诉讼。请问：在甲法院与公
司所在地、劳动合同的履行地没有任何
关联，公司之举纯粹是故意通过提高我
的诉讼成本、增加我的诉讼难度，迫使
我即使权益受损也只得屈服的情况下，
该协议管辖是否有效？

读者 王娟娟

王娟娟读者：
该协议管辖无效，即你有权向公

司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法院提起
诉讼。

《民事诉讼法》第 34 条规定：“合同
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
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
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
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
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
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即当事人虽然
可以通过书面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涉
及级别管辖、专属管辖的除外。这里的
专属管辖是指某些案件必须由特定的
法院审理，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当事
人不能以协议的方式加以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 3 条
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
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
院管辖。劳动合同履行地不明确的，由
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也就是
说，劳动争议案件在专属管辖之列，不
能适用协议管辖。而《劳动合同法》第
26 条第 3 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强制性规定的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
无效。”《民法典》第 153 条、第 155 条也
分别指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无效的
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
法律约束力。”

律师 颜梅生

案例
罗先生报名参加某旅行社组织的 4

日低价游，可在旅游过程中，随车导游和
“地导”多次将罗先生等人带到购物点购
物，如果不买，要么就不让走，要么就不
发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几天下来，罗
先生被迫购买了 1000 多元并不想要的物
品。那么，旅程中遭遇强行购物该怎么
办呢？

说法
《旅游法》第 35 条第 1 款、第 2 款分别

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
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
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

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
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
游项目。但是，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
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
除外。”本案中，导游多次安排游客到旅游
购物点购物，且不买不让走，其行为显然
违法。

《旅游法》第 35条第 3款规定，发生违
反本条第 1 款、第 2 款规定情形的，“旅游
者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 30 日内，要求
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
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
本案中，罗先生可以据此向旅行社提出相
应的主张，包括退还货款和承担违约责任
等，并选择相应的途径解决纠纷。

为防范于未然，旅游者应当从以下方
面做起：一是选择有资质、口碑好的旅行
社，报名时要注意查看其营业执照和经营
许可证；二是一定要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三
是必须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对于一些容易
引发纠纷的事项，例如需要额外收费的旅
游项目、购物地点和次数、吃住行标准等,
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四是如遇强制消费
行为，可立即报警或者拨打当地投诉电话
进行投诉；四是要注意留存相关证据，包
括宣传广告、合同、行程表、票据等，遭遇
强制购物或增加购物点等侵权行为时可
通过录像、录音等方式固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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